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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系所評鑑植基於「確保受評系所

提供學生一個優質學習環境」的理念下設

計評鑑機制。希冀藉由進行各校自我評鑑

及實地訪評，了解各大學校院的系所教學

品質現況，進而協助各校建立品質改善機

制，並強化優勢發展特色。

整個評鑑機制主要從四個向度評鑑系所

品質，包括：1.「做什麼？」即系所設立

的宗旨與目標為何？2.「如何做？」即系

所在課程設計、教師素質與教學、學生學

習與評量、行政與管理的實際作法為何？

3.「結果如何？」即系所在教師專業表現

與畢業生表現上，符合設立宗旨和目標的

程度為何？4.「如何改善？」即系所在整

體運作過程中，發現與宗旨和目標有所偏

離時，如何進行品質改善，與改善的成效

為何？

評鑑專業缺乏「知能」會流於空泛；未

具「倫理」規範會導致紊亂。因此在評鑑

專業發展過程中，共同訂定評鑑專業倫理

準則，作為評鑑實施的專業規範，以規範

評鑑人員，提升評鑑品質，是主要國家評

鑑專業化過程中，各級各類評鑑機制不可

或缺的要素。

根據本次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目的，財團

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提出下列評鑑專業

倫理規範，作為評鑑委員進行實地訪評的

工作準則：

文‧圖／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委員專業倫理嚴把關

做好大學系所評鑑
▼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舉

辦大學系所評鑑委員實

地訪評講習會，由王保

進處長（左圖）主持。

評鑑倫理七大準則

1.評鑑委員應認同系所評鑑的理念與精神。

2. 評鑑委員應遵守本中心有關本次系所評鑑相關注意事項的規範，並參加評鑑講習會，確保評鑑「專

業」與學術「同儕」的「專業同儕」認可。

3.評鑑委員應全程參與後續的系所申覆意見討論會議與評鑑確認相關會議。

4.評鑑委員在實地訪評前應確實做好身分保密，並在行前詳閱受評系所的相關資料。

5.評鑑委員對訪評過程中使用過的資料或獲取的資訊，應確實做到保密原則。

6.評鑑委員在二天實地訪評期間，應全程出席，避免遲到、早退，或私下商洽訪評代理人。

7.評鑑委員在評鑑過程中，應盡力排除政治因素干擾，避免政治力量介入，影響評鑑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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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七項評鑑倫理外，本次大學校

院系所評鑑的評鑑委員遇下列情事者，應

事先主動迴避，並簽署利益迴避保證書，

確保評鑑公平、公正之原則：

專業規範 提升高等教育評鑑形象

本次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目的的達成，

除系所應掌握評鑑目的的精神與特色，確

實做好自我評鑑工作，並提出自我評鑑報

告外，實地訪評委員基於「專業同儕」角

色，成功扮演「效度確認者」與「洞見提

供者」角色，更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基於只有評鑑委員能認同專業規範，

維護團體榮譽，才能有效提升我國高等教

育評鑑的專業形象，因此在進行實地訪評

時，為使評鑑委員能落實應遵守的評鑑倫

理，使二天實地訪評作業，能在評鑑者與

受評者雙方充分合作配合、良好互動下，

完成各項實地訪評工作，本中心特別根據

實地訪評的流程，分為一般性、成員間互

動、與受評單位間互動、訪評過程、晤談

等五個向度，提供有關實地訪評作業注意

事項，供評鑑委員參考與遵守：

訪評工作八大迴避

1.過去三年曾在受評系所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2.過去三年內曾申請受評系所的專任教職。

3.最高學歷為受評系所畢（結）業。

4.接受受評大學校院頒贈的榮譽學位。

5.直系三親等為受評系所的在學生。

6.擔任受評大學校院有給或無給職之任何職務，例如董事會成員。

7.擔任受評系所自我評鑑的外部委員。

8.與受評系所有任何形式的商業利益往來。

一、評鑑委員一般注意事項

1. 評鑑委員應與小組成員、委託單位、受評單位間相互尊重，並透過充分溝通以凝聚對評鑑議題

的共識。

2. 評鑑委員應秉持診斷、協助、改善教育品質的專業精神，實地訪評過程中遵守團體規範，避免

主觀意識與偏見，實地訪評過程中保持一致的態度。

3.評鑑委員應遵循委託單位所訂定的評鑑規範，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評鑑工作，達成評鑑目標。

4.評鑑委員應多元查證資料正確性，給予受評單位說明或申訴的機會。

5.評鑑委員對評鑑過程中所接觸的評鑑相關資料，都應恪遵保密原則。

6. 評鑑委員在評鑑前詳細閱讀系所提交的自我評鑑報告，並主動蒐集受評系所的相關資訊，評鑑

過程中仔細觀察並詳實記錄。

7.評鑑委員應考量受評單位背景差異，選擇適當的評鑑方法，尊重受評單位所提供的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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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評小組成員互動注意事項

1. 評鑑委員都是因為個人專業受聘為「同儕評鑑」中的「專業同儕」，實地訪評時不應加入個人主

觀理念。

2.評鑑委員應與小組召集人充分配合，並與其他成員合作，全程出席並維持良好「同儕」關係。

3. 評鑑委員應依據個人長才專業分工，評鑑前建立作法共識，評鑑過程中相互合作，並尊重其他成

員的專業判斷。

4. 評鑑委員應尊重其他成員，未經同意不得引述或轉述其他成員的專業意見，更應避免探詢與批評

其他委員對評鑑的意見，甚至其他與評鑑議題無關的隱私。

5. 評鑑委員對評鑑結果的討論會議，應依照召集人主持會議的權限，尊重其他成員的意見，充分討

論後形成共識。

三、評鑑委員與受評單位間互動注意事項

1.評鑑委員對受評單位的發展現況，在態度、肢體動作或口語上，都應表現充分尊重的精神。

2. 評鑑委員與受評單位間若有「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書」中規範外的利害衝突關係，應在受聘前主

動提出或申請迴避。

3. 評鑑委員在實地訪評前，應避免與受評單位直接接觸，若有任何評鑑相關需求，務必透過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進行。

4.評鑑委員在評鑑結果正式公布前，應避免受邀至受評單位進行專題演講或其他相關活動。

5.評鑑委員在訪評期間，應避免接受受評單位任何形式的招待或餽贈。

四、訪評過程注意事項

1. 評鑑委員在訪評前，應事先詳閱受評單位的自我評鑑報告，並利用「自我評鑑報告檢核表」，事

先做好相關記錄，以利實地訪評工作的進行。

2. 評鑑委員應充分認知受評單位自我評鑑機制不夠落實，並不必然代表系所品質未能符合評鑑項目

的最佳實務。當然，一份完美的自我評鑑報告，也不能作為系所符合評鑑項目最佳實務的代表。

3. 評鑑委員在訪評過程中，應傾聽並尊重受評單位相關人員的說明，不應指責受評單位的運作現況

或自我評鑑相關資料的合適性。

4.進行實地觀察（包括設施參觀、教學現場觀察）時，應避免干擾教師與學生教學活動的進行。

5.與受評系所教職員生、畢業系友座談時，能謹言慎行並完整記錄相關意見。

6.資料檢閱時，應確保每一評鑑項目至少有二位評鑑委員進行交叉印證，以確保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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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避免將受評系所現況與個人意見進行比較，甚至做出口語表達。

  8.避免命令式或指示性的陳述或意見表達。

  9. 受評單位現場所提量化資料，若與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所提供資料有所差異，以本中心所

提供為準。若資料有所修正，務必由受評單位提出原始數據後始予採證。

10.評鑑委員應詳細查證資料正確性，以開放態度接受受評系所的說明。

11. 綜合系所的自我評鑑結果與個人實地訪評結果，能基於專業，提供受評系所品質改善的建議或洞

見。

12.針對系所主管的申覆意見說明，能進行進一步證據確認，以公平客觀處理並提出說明。

13. 確認實地訪評所有工作努力，都在查核系所運作是否達成設立宗旨與目標，並建立自我改善機

制。

14.確保訪評意見敘述或表達，能吻合本次系所評鑑的特色。

15.能根據本次系所評鑑特色，具體明確地撰寫所負責訪評工作之報告。

16.確保所提供改善建議是具體、具有洞見與建設性，同時避免粗糙的結果判斷。

17. 系所評鑑的認可結果，將由教育部正式公布，評鑑委員請勿對受評系所做出任何有關評鑑結果的

暗示，或當場告知結果。

五、晤談注意事項

1.選擇晤談的教師或學生時，應在隨機原則下，選擇能了解晤談問題內涵的具代表性樣本。

2.晤談前應先擬定「重要」晤談題綱，並注意問題發問順序，以能在有限時間內蒐集必要資訊。

3.晤談開始應先營造和諧、輕鬆氣氛，第一個問題避免威脅性，以降低受訪者的防衛焦慮。

4. 晤談開始先讓受訪者了解晤談目的，並明確表達保密原則，避免受訪者有未來「誰說了些什麼話」

的恐懼心理。

5.晤談進行時避免過多表達與意見回饋，審慎扮演「發問者」與「傾聽者」角色。

6. 發問的問題應避免是非題，以能澄清所要檢證的評鑑疑惑，及引導受訪者意見表達為原則。

7.除非受訪者回答過於冗長，應避免打斷受訪者談話。

8. 充分傾聽受訪者意見表達，並注意受訪者肢體動作，眼神應與受訪者充分交會，避免過度專注於

做訪談資料筆記。

  9.對受訪者回答，盡量以肢體動作表達認同即可，只做必要的簡單回饋，避免意見回應。

10. 若受訪者提出在訪評過程中，評鑑委員尚未發現的「新問題或線索」，評鑑委員應調整發問問

題，進一步追蹤意見，但避免反被受訪者意見所牽絆。

11.晤談結束應肯定受訪者的貢獻，並表示感謝。

12.晤談所獲得的資訊，務必多元印證後才能引用。


